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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2013年 4月 9日至 12日，波恩 
议程项目 3 
在完善“推进《公约》执行的十年战略规划和 
框架(2008-2018年)”的战略目标 1、2和 3的 
影响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完善“推进《公约》执行的十年战略规划和框架(2008-
2018年)”的战略目标 1、2和 3的影响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完善影响指标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主席提交 

1.  缔约方会议第 17/COP.9 号决定请秘书处在科技委主席团的指导下并利用互
动进程，制订完善一套影响指标和相关方法的提案，从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

开始，供缔约方会议今后各届会议审议。
1 缔约方会议还请科技委在其各届会议

上审查这一互动进程的现状，并提出一套最低限度影响指标供缔约方会议第十一

届会议审议。 

2.  缔约方会议在第 19/COP.10 号决定中决定建立一个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
负责使科学界、国家联络点及科学和技术联络员在影响指标的完善以及影响监测

和评估方面的迭接、参与性贡献得到继续。 

3.  科技委注意到文件 ICCD/CST(S-3)/5 and Corr.1 所介绍的在特设技术专家咨
询小组的设立方面，以及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至 2012年 10月中旬期间在完
善这套影响指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1 被初步接受的一套影响指标载于第 17/COP.9 号决定附件一，通过科学同行审评进程得到再次
完善的影响指标载于文件 ICCD/COP(10)/CS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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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委还注意到在科技委第三届特别会议期间科技委主席的介绍以及特设咨
询小组的编辑小组以口头汇报形式的介绍，内容涉及 2012 年 10 月中旬至 2013
年 3月底这段时期里取得的进一步进展情况。咨询小组代表简要介绍了工作的主
要成果，同时还介绍了载于本文附件的初步建议概要。 

5.  联合国《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在 2013 年 4 月初已向所有国家联络点和科学
技术联络员提交了咨询小组初步建议的全文，供他们审查。请各缔约方在 2013
年 5月 5日之前提出它们对咨询小组这些建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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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完善影响指标特设技术专家咨询小组初步建议概要 

1.  在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第三届特别会议上，主席和咨询小组的编辑小组向科技
委作出了关于完善一套影响指标的进展情况的口头汇报。咨询小组代表简要介绍

了工作的主要结果并介绍了初步建议的概要。 

2.  咨询小组回顾指出，制订一套影响指标是为了使缔约方根据战略目标 1、2
和 3跟踪《联合国荒漠化公约》的执行进展情况，该小组指出由于三项战略目标
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不可能在同时完全实现这三项目标。由于这种竞争的性质要

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作出某种抉择。小组还注意到新出现的另一类抉择：

例如在可持续的土地管理方面在本国与全球关注问题之间寻求平衡。 

3.  咨询小组建议使用‘进展指标’取代‘影响指标’，从而根据战略目标对执
行《公约》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这将有助于避免与在动因－压力－状态－影响

－反应这一因果关系链中使用的‘影响’一词相互混淆。 

4.  咨询小组建议力争实现统一化，在适当和可行的时候尝试实现标准化，以便
解释缔约国在国内旱地退化的原因与后果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在衡量、监测和评

估影响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5.  对受影响地区的界定和分析是跟踪《公约》执行情况的先决条件，同时也为
国家和全球成功地执行缓解方案提供了宝贵信息。咨询小组建议对以下各种受影

响和受威胁地区的种类加以区分：潜在地区(在气候上有可能形成荒漠化的地
区)；处于风险的地区(气候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有可能趋同)；实际上受到威胁的
地区(目前荒漠化正在对人类－土地系统带来破坏)；传统的荒漠化地区(驱动因素
不再产生影响)。 

6.  咨询小组建议采用分三个层面的方针来查明受影响地区的不同种类。气候驱
动因素排在第一位，这些因素形成了最外围一层的原因，同时也是界定潜在受影

响地区的基础。咨询小组建议注重旱地并采用干旱指标作为最合适的标准，在公

认的《公约》定义范围内(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内确定干旱地区。社
会经济驱动因素排在第二位。关于农村人口走向的数据很多，可以用来为这一层

原因找到综合的指标。这两层驱动因素结合起来能突出热点地区或处于风险的受

影响地区，并形成了第三层驱动因素。可利用土地覆盖减少等其他信息以及地面

检查对这些热点作出进一步的定质分析。这有助于评价这些热点是处于受影响的

风险之中还是已经受到荒漠化的实际影响。最后，气候层面因素的实际存在加上

人类压力的不利影响则能够界定传统荒漠化的情况。 

7.  咨询小组建议应对第 17/COP.9 号决定初步提议并在第 19/COP.10 号决定中
得到完善的一套暂定进展指标(见文件 ICCD/COP(10)/CST/2(第 II.B 节))加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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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便形成一套下文表格中所开列的最低限度指标。拟议的这套全球通用指标

聚合了一系列指标，包括了全球已有的参量/替代指标(例如土地覆盖现状的变化)
以及报告覆盖面有限的指标(如全球野生鸟类指数)或目前缺乏参量/替代指标的方
面(如土地生产率的变化)。因此应该对来自现有渠道/举措的数据加以混合使用，
并预先提出加强监测工作的奖励措施。为此应启动和/或保持与其它《里约公
约》的监测和评估进程之间的相互协同效应。 

表 
对“战略”战略目标 1、2和 3的一套暂定最低限度影响指标的拟议修订 

战略目标 1：改善受影响人口的生活条件 

贫困率/相对收入(包括农村方面) 

供水(包括人畜供水) 

战略目标 2：改善受影响生态系统的状况 

土地覆盖现状的变化 

土地生产率的变化 

战略目标 3：通过切实执行《荒漠化公约》在全球产生的收益 

土壤有机碳库/地面系统总体碳库的变化 

选定物种的充足量和分布走势，尤其是全球野生鸟类指数的走势 

8.  为了确保国家缔约方的报告不仅反映全球的现实，同时也反映国家和地方的
现实，咨询小组建议应当利用区域、国家、和/或地方的相关信息和指标(‘叙述
性’指标)对最低限度的一套全球统一进展情况指标进行系统性的补充。 

9.  叙述性指标可以借助当地的故事，如关于受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进程威
胁的某一特定地点的成功和失败的得到记录的史实。除了为全球报告提供指标以

外，这些故事还有助于为认识本地的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进程提供信息和知

识。 

10.  咨询小组建议应当根据一套拟订的质量标准，如网上方便(e-SMART)的标
准制订针对不同空间层面(区域、次区域、国家、国家次级及地方)的指标。 

11.  应当利用概念模式来说明实际存在的因果互动关系，为各项指标的筛选和
确立提供补充。咨询小组建议修订动因――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在

这一框架与三个战略目标之间建立明显的联系，同时区分各种对人类和环境的影

响。这一经修订的框架可以暂定命名为动因――压力――状态――对人类和环境的

影响――反应框架。这一框架应当处于不断演变和适应之中，是一个以监测和评

估为导向的框架，以便对执行各项战略目标的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对受影响国家

处理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的最佳政策进行评估。这一框架可用于在不同

层面上提交报告，尤其注重于政策评估方面，同时也应根据不同规模、地点和目

的来确定框架内各项指标的实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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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咨询小组还建议应利用“系统动态驱动的认识荒漠化进程框架”(进程框架)
来全面认识基本的系统动态和功能。应依赖两个支柱对这一进程框架进行制订：

现有的关于荒漠化动态因素的系统知识以及从地方故事中获得的新的发现。各种

故事最好能为理解干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进程的动态因素提供信息。在各个国

家有代表性的热点和冷点地区寻找和不断地更新这些故事日益成为获得地方信息

的主要来源(文件记载和当地调查)，可以在各国家缔约方之间交流这些信息并将
这些信息用于全球评价。 

13.  咨询小组指出将当地和国家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全面纳入《荒漠化公约》全
球进程的评价工作，需要从这一进程一开始就让范围广泛的本地相关利益攸关方

参与。可以将选择指标和报告的工作融合到更广泛的社区发展规划和相关的决策

中，以此加以推动。应当将指标的选择和相关的报告要求纳入项目融资指导方针

之中，同时在有必要时拟定能力建设措施。 

14.  咨询小组建议在调整国家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包括制订适当的监测和评估框
架，以便促进将本地/国家信息和指标纳入对全球进展情况的评价工作以及监测
和评估之中。 

15.  由于技术、后勤安排和科学问题，因此将当地的指标数据整合提升到全球
层面是存在困难的，因此咨询小组建议在使指标升级时采用通用的整合程序，由

国家层面负责查明地点，系统地收集来自当地监测和评估工作、有助于认清干

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动态因素的故事，同时将这些信息概括升级到国家、次区

域、区域和全球层面。 

16.  咨询小组指出要成功地采用指标，在这些建议中所提出的整合概念框架和
监测及评估/报告机制需要一个范围广泛、切实可行的能力建设方案、甚至有可
能需要对现有报告程序进行更新。咨询小组建议应对拟议的方法、机制和概念性

框架和各套指标进行测试，并定期加以重新评估，以便评价不断变化的监测和评

估方法的可行性。 

     

 


